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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忌的含义

禁忌与塔怖

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，国际学术界把这种文

化现 或象统称之为“塔怖” “塔怖”原是南太平

洋波里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，其基本含义是表示“神圣的”

和“不可接触”的意义。

在中国，与“塔怖”相对应的词便是禁忌。

禁忌一词，早在汉代就见著于史籍了。

艺文志》云“：及拘《汉书 者为之，则牵于禁忌，泥于小数，

舍人事而任鬼神。”

《后汉书 朗顗传》云：“臣生长草野，不晓禁忌，披露肝胆，

书不择言。”

这里的禁忌的含义，和“塔怖”成为国际通用的学术名称

之后的含义是一致的，即表示“禁止”或“抑制”的意思。

学术界对于禁忌和塔怖的一致性，认识上是有分歧的。

如中国宗教学界就有人强调塔怖“只有具备曼纳灵力之意

而无不洁之意”，因而塔怖“仅为禁忌之一种”，只是后来才

“被衍用以泛指各种禁忌”（参见任继愈主编的《宗教词典》

“塔布”条、“禁忌”条）。而在民俗学界，则大都认为禁忌和

塔怖是完全一致的。塔怖的最初含义虽无明显的“不洁之

意”，但那是因为“‘神圣的’和‘不洁的’两种意义在禁忌的

原始起源中并不加以区别。⋯⋯它仅是指‘似魔鬼的’、‘不

能被触摸的’，⋯⋯只有在稍后才开始分化为二”（弗洛伊

。
德《图腾与禁忌》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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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，两种观点的分歧，实际上并不很大。宗教学的界强

调点在于“塔怖”本身意义的前后变化；而民俗学界则指出了

“禁忌”含义原始状态的“混沌”性质。二者的分歧只是在于“塔

怖”一词的原始意义上，而不在于塔怖一词用作“各种禁忌的

通称”之后。因而成为国际通用学术名称之后的塔怖的含义和

我国禁忌一词的含义应当说是完全相一致的。

禁与忌

组成“禁忌”一词的两个字，“禁”与“忌”，是可以再分别

的。

虽然“禁”与“忌”有相同之处、相通之处，如：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禁，吉凶之忌也。”

夬 疏》云“：忌，禁孔颖达《周易 也。”

但，它们所相同、相通之处，是在于禁、忌的原由和效果方

面；而在于禁、忌的主、客观意识方面，则是有所区别的。

禁“，从示林声（”《说文解字》）。

。
林者“，君 释诂》）也（”《尔雅

示者“，语也，以事告人曰示也（”《玉篇》）。

“示，天垂象见吉凶，所以示人也（”《说文解字》）。

故知，林、示之禁，所含“禁止”的意义较重，且一般是指君

上（社会）或神祇（宗教）的外力干预。

忌“，憎恶也。从心己声（”《说文解字》）。

己者“，身也（”《广韵》）。

心者“，人心土藏在身之中（”《说文解字》）。

故知，己、心之忌，所含“抑制”的意义较重，且一般是指基

于自我情感的避戒行为。

“禁”和“忌”，组成“禁忌”一词之后，就代表了一种约定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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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禁约力量。其中，既有集体（社会或宗教）对个体的“禁止”

的含义；又有体现个体心理意愿的自我“抑制”的含义。

禁忌与忌讳

禁忌类属于风俗惯习一类较为低级的社会控制形式。但

是，如果过分强调了禁字的意义，便可能使禁忌中“禁止”的含

义上升而趋向于成为道德或者法律意义上的社会控制的高级

形式。如《周礼》中所云“：犯禁者，举而罚之”“、若不可禁，则搏

而戮之”“、戮其犯禁者”等等。相反，如果突出忌字的含义，则

又往往会使禁忌中“抑制”的意义增强，同时显现出一种更加

通俗化、民间化的倾向来。到了最后，禁忌一词便与忌讳一词

完全相等同了。

在民俗调查中，有时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，当我们问起

“禁忌”，普通村民表示不太懂得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再解释一

句“：就是忌讳”，他们便会长长地“噢 ”一声，说“：那知道。

有！有！”可见“，忌讳”较“禁忌”是更具有通俗性质的。这不仅

仅是书面用语和口头用语的区别问题，其中也还有它语义上

的差别，亦即“忌讳”一词更多地强调了民间自我的“抑制”。从

词义上讲“，忌”与“讳”同，而“禁”与“讳”异。

《广韵》云“：忌，讳也。”

《礼记 曲礼》云“：入境而问禁，入国而问俗，入门而问讳。”

可见“讳”自古以来是更基于民间的。因此“，忌”与“讳”联

合而成的“忌讳”一词至今仍比“禁”与“忌”联合而成的“禁忌”

一词更能通行于民间。或许，这是因为普通的老百姓，他们往

往更多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如何禁止他人方面，而是放在如何

抑制自我方面。所以他们对“禁”字比较淡漠，而对“忌”字和

“讳”字则更多地给予关注。但是，毕竟民间也还存在着风俗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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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的禁止力量，这是大家所共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，也是自我

抑制不可缺少的环境和基础况且，自我抑制的结果也带有某

种自我禁止的意味。所以，为 更准确、更全面地反映风俗惯

习 中的这一禁制的意义，中国学术界通常在正式场合都是采

用“禁忌”而不采用“忌讳”当然，在一般场合下，或者由于行

文的需要“，禁忌”和“忌讳”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。

民间禁忌

禁忌，一方面指的 类事物，即“神圣的”或者“不是这样

洁的”“、危险的”一类事物；一方面又是指的这样一种禁制，即

言行上被“禁止”或者心理上被“抑制”的一类行为控制模式。

这样一类事物和这样一种禁制之间是完全相通的，它们实际

上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。因为，这样一种禁制的产生实际上

是人们对这样一类事物的认识（心理反应）的结果。所以换句

话说，禁忌就是神圣的、不洁的、危险的事物，以及由于人们对

其所持态度而形成的某种禁制。

一般说来“，禁忌”是属于风俗惯习中的一类观念。它与法律

制度意义上“禁止”和道德规范意义上的“不许”都有着十分明显

的区别。在风俗惯习中“，禁忌”一类的禁制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

基础之上的。自我（我群）由于心存忌惮而表现出来的自我（我

群）的“抑制”性质是其基础的成分，在禁忌中占有主导的地位。

其中“禁止”的意义，也完全是来自于共同的忌讳，来自于“自我

抑制”的集体意识，而不存在“意志的强加”和“观念的强求”。其

实施过程必然是通过心意的，因而它属于一种民间的自然状态

下的禁制形态。因此，又可以直接称之为“民间禁忌”，也就是说，

我们所论及的“禁忌”一词，本身就是等同于“民间禁忌”的。它们

共同区别于法律制度或者道德规范中的其他禁制形式。



第 7 页

民间禁忌，主要是指一社群内共同的文化现象。这种文

大的基本群众化现象又是基于该社群中最 的。一般说来，

它不包含社群中的上层文化，亦即社群中 小部分精英文

化的特殊禁制。但是，这并不是说，一社群中属于上层文化

圈子里的人是能够被排除在民间禁忌共同信仰的基础之外

的 他们不但是基础（基数）之一（部分），而且往往也是难以

完全彻底地摆脱其观念的影响的

总之，禁忌，便是指的民间禁忌。民间禁忌是比较大的概

念，民间禁忌中又可按民族、地域、社会分工等等分成若干禁

忌的方方面面，或者某种具体的禁忌。不过它们的性质仍然是

属于民间禁忌的。只有当禁忌中的“禁止”的成分加强到道德

规范化或者法律制度化的时候，禁忌才脱离了“民间”二字，而

这时的禁忌，也就不称其为禁忌了

最后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，就是在中国，由于封建文化的

长期统治，许多民间禁忌被士大夫阶级义理化、道德化，甚至

法律化、制度化之后写进了典籍之中。我们今天对于民间禁忌

进行研究时，还应当注意透过这些史料去发现那些真正的民

间禁忌的原始形貌、原始状态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研究民

间禁忌时，除了需要大量的田野作业，实地进行社会调查之

外，也还需要参考、研究一些文史资料，以便从上层文化中得

到一些有益的补证。

，英文，汉语译作“塔布”或 或“塔怖”等等，为禁忌、

忌讳、戒律之意。

②中国民俗学界多依此说，参见乌丙安《中国民俗学》和陶立璠

《民俗学概论》等书。

③《尔雅 释诂》：“林、烝、天、帝、皇、王、后、辟、公、侯，君也。邢

”〔疏〕：“皆天子诸侯南面之君异称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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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忌的由来

说到禁忌的由来，大体上有四个方面。一是对灵力的崇拜

和畏惧；二是对欲望的克制和限定；三是对仪式的恪守和服

从；四是对教训的总结和记取。这里，简称之为：灵力说、欲望

说、仪式说和教训说。以下分别简要论述之。

灵力说

灵力，即曼那（ ，其含义为“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

量”。据说，禁忌就是灵力依自然的、直接的方式，可者以间接

的、传染的方式，附着在一个人或物或鬼身上所产生的结果

（参见《图腾与禁忌》及《大英百科全书》“禁忌”条）。这种原始

的观念形成了原始人心目中的禁忌物和原始的禁制。鬼魂和

精灵都被认为是具有曼那（灵力）的，因而附着有曼那（灵力）

的人或物，也被认为是“似魔鬼的”“、不可接触的”。温德特曾

经说道：“埋藏在所有禁忌里的那种无言的命令，虽然因为随

着时间和空间而造成了无数的变异，可是，它们的起源只有

一个而且仅只一个：‘当心魔鬼的愤怒！ 朱天顺在《原始宗

教》中也说道：“有些禁忌是从鬼魂崇拜中产生的，人们知道

有所触犯，也被认为要受到鬼魂的报复。”王充在《论衡》中则

指出：“夫忌讳非一，必托之神怪，若设以死亡，然后世人信用

畏避。”所以可知，禁忌的产生是与人们对灵力的畏惧有关系

的。

灵力说，实际上是从人类信仰发展史方面对禁忌的认识，

它分析了人们对灵力的信仰以及由此一信仰而产生的情感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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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崇敬和畏惧等等，并据此而追溯到了禁忌的来源。一般说

来，灵力说更多的是着眼于禁忌的原始状态和原始的禁忌状

态的

欲望说

弗洛伊德认为单从信仰方面寻找禁忌根源是不够的。他

在《图腾与禁忌》中说“：温德特使人们知道，禁忌是一种原始

民族对‘魔鬼力量’信仰的表现和延伸。⋯⋯温氏的理论实际

上并没有真正地追溯到禁忌的原始原因，或者发掘出深藏在

它最底部的根源。‘恐惧’或‘魔鬼’在心理学上并不能被认为

是‘最早的’东西，也就是说一种无法再找到其来源的东西，

除非魔鬼的存在是真实的。”弗洛伊德的意思是应当从心理

学方面对禁忌的由来进行更进一步的追溯。他指出“‘禁忌’

本身是一个矛盾情感的字眼”，因为“一件强烈禁止的事情，

必然也是一件人人想做的事情”。“一个具有能激发人们被禁

止的欲望，或使他们的矛盾情感觉醒的人，即使本身没有触

犯禁忌，他也将永远或暂时的成为禁忌”。而“破坏禁忌的人

所以会成为一种禁忌，仍是因为他已具备了一种诱使他人追

随他的行为的特性了”。

这里，弗氏所注意到的是心理上对欲望的抑制。欲望，是

人的本能要求，但是作为“社会的人”便要对欲望进行某种抑

制。例如“，食”“、色”是人之大欲，但不能“随心所欲”。这种对

欲望的抑制，便是禁忌的根本来源。当然，欲望不只是“食”、

“色”，对物的接触、对事的控制等等都可纳入欲望的范畴。因

此欲望说也是很宽泛的。它主要是从心理学上对禁忌来源的

追溯，强调了禁忌中“抑制”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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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式说

在欲望说中，实际上已经透露出社会的制约作用来了。最

初的社会制约是从“仪式”中表现出来的。“仪式”代表了一种

“无理的“”社会规定性”。

弗洛伊德曾经说过：“有些禁制的目的能够很明显地看出

来。可是，相反的，有些禁制却是令人难以了解，它们几乎是被

视为无意义和愚蠢的。后者我们称它为‘仪式的’。这种分别，

我们也在禁忌的观察中发现。（”《图腾与禁忌》）

卡西恩斯特 尔也指出：“占有一个物或人 占有一片

的最初方法，就是靠一个禁忌土地或同一个女人定婚 记

号来标志他们。（”《人论》）

靠仪式规定的禁忌是人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一种禁制。

如果说仪式的规定性还有什么意义的话，那就是要确保该种

仪式顺利、圆满地完成，亦即确保这一仪式所标明的意义能够

完全地、丝毫不打折扣地被认可。有时候，人们注重的甚至不

是违反禁忌以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恶果，而是禁忌的执行是

否完全按照仪式的规定去做了。

有人把禁忌定义为“消极的崇拜仪式”。

还有人把“塔怖”直接译为“祭仪上的禁制”。

这里，仪式说实际上是讲禁忌来源于一种“社会的规定

性”。禁忌即是一种“社会契约的胚胎（”参见杰文斯《宗教史引

论》）。

如果从“社会的规定性”这一意义上来讲，仪式并不简单

地只指祭祀的或者某种巫术的、宗教的仪式，像社会分工这

样一类社会契约性质的禁忌也可以说是被某种仪式规定下

安什林所指出的“劳动分工和妇来的。比如法国沙利 女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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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狩猎中被排除出来，建立了对于食物的禁令的基础”（《宗

教的起源》）。

仪式说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禁忌的由来作出了说明。仪式

的规定往往会带有某种随意性，有时候，社群首领（酋长）或

者神权的代表人物（巫师）可以“有权宣布任何事物为禁忌”

（参见弗雷泽《金枝》）。然而一旦禁忌形成之后，就具有了

“不可抗拒的约束力量”。人们出于社会化的需要，往往并不

去认真考察它的合理性，而只是绝对的服从。并且它还将依

靠社会的、宗教的、宗法的权威意识以强制的方式传承下

去。这一类禁忌的根据由于最初的规定是无理的，所以后世

也终归是难以捉摸的。

教训说

教训是从失败或错误中取得的认识。这种认识的过程是

一种因果关系的推导过程。由于早期人类的愚昧和科学的不

发达，这种推导往往造成偏差，从而形成人们对某种“偶然因

素”的共同的误解。这种“共同的误解”而得出来的“教训”，也

是形成禁忌的一个缘由的。

朱天顺在《原始宗教》中说“：原始宗教所以会产生上述种

种限制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禁忌和麻烦的仪式，正是来源于

人们在向自然界斗争时所遭到的失败和损失⋯⋯人们在一次

或几次失败和损失中失去信心，把不敢积极地再去向自然界

斗争的心理神秘化，或在彷徨中把检讨到的一个偶然的因素

夸大和绝对化，结果就成了限制人们行动的戒律和仪式。”

秋浦在“论禁忌（”《思想战线》 年第一期）一文中也说

道“：不管是早先的禁忌也好，后来的禁忌也好，其产生都有一

个共同的特征，即把一些偶然的因素，误以为是普遍适用的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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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律，一人传开，说得有声有色，众人跟随，也就信以为真

了，自此逐步形成的共同的禁忌。”文中还列举了苗族某金氏

因房顶上的瓜砸死了孩子而世代禁忌种瓜和其陈氏因牛误吃

麻线致死而从此禁忌种麻的两个例子。其实，这两个例子中遭

到禁忌的事“，种瓜”和“喂牛”，与那偶然的因素“，瓜砸死了孩

子”“，吃麻线死了牛”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内在的联系的，只不过

不该当作一般的规律去对待它。还有一些禁忌，其中的推断就

更加荒唐，更加无理了。比如张紫晨在《中国民俗与民俗学》一

书中所指出的，《山海经》中“描绘一些事物不可见，见之则有

恶果。既有恶果，必成禁忌⋯⋯”这种“视禁”，以及民间许多语

言禁忌、行为禁忌实际上和判断违禁犯忌之后将会发生的恶

果之间，根本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，它们纯粹是一种

“神秘的心理”反映，是一种“逻辑的混乱”。其最初形成的时

候，或许有过“偶然的巧合”，但它们根本没有任何科学的根

据。如果是有科学根据的因果推断，那种教训的记取，就应当

是“经验的”“、技术的”而不是“禁忌的”了。

教训说，是从认识论方面对禁忌由来的一种追溯。它指

出，禁忌的产生反映了人们认识活动中的某种偏差，但在人们

的认识发展中却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。虽然，从某种意义

上讲，它带有一定的“实践的”意义“、经验的”意义，但其“教

训”的总结和记取是不着边际的，因为它的思维方式是原始

的、巫术的、非科学的。因而它最容易落入迷信的窠臼。在客观

效果上，这一类禁忌往往成为某种“多余的，或者过火的防

范”。

小 结

以上所谈到的禁忌由来的四个方面，是从不同学科、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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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度对禁忌来源（成因）的追溯和认识。这种追溯和认识当然

是从它们各自学科研究的需要出发的，因而往往既带有它们

各自学科理论认识方面的优长和特色，又会有某种不足和偏

颇的现象存在。比如，每一方面的认识都很难兼顾其他方面的

认识，因而显得不那么充分和全面。还有一些认识是带有时代

的或者禁忌目类方面的局限的。而如果从这四个方面，亦即从

信仰的、心理的、社会的、认识的方面来共同追溯禁忌的由来，

那就是比较全面、比较充分的了。因而，这四个方面的认识都

是有价值的、有意义的，在我们进一步研究禁忌现象时，它们

是可以互为补充、互相参照的。

，英文，汉语又译作曼纳、玛那或马拉，等等，是源于大洋

洲的一个人类学术语，指事物或人所体现出的超自然力量。汉语中与

之相对应的词即为“灵力”。

禁忌的特征

“危险的”和“具有惩罚作用的”特征是禁忌的两个最基本

的特征。

危险的特征

凡是被视为禁忌的事物，都含有危险的特征。

一般认为，禁忌事物的危险性是与该种禁忌事物所具备的

灵力（ ）的大小成正比的。灵力大的，其危险性也就大；灵力

小的，其危险性也就小。“例如，国王和领袖们具有较大的权力，

也因此使直接称呼他们名称的行为成为一种冒犯，而称呼者的



第 14 页

下场，无疑的，将是死亡；至于触犯部长或较其他一般人稍具玛

的人则可以不受伤害。这种那（ 情况，可以依照他们身份

的递减而渐失去其危险性⋯⋯（”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）

禁忌的危险性又是可以传递的。禁忌危险性的传递，可以

使非禁忌物成为禁忌物。据说，“一个单一的禁忌之物，或许会

侵染整个宇宙”。这种传递不但可以靠触摸，而且可以靠视听，

甚至可以靠心意的联想而贯通。在有些传递的过程中，禁忌物

也可以去掉其危险性而成为非禁忌物。就像人们相信沐浴的

仪式可以洗刷罪孽的污点一样，人们同样认为通过某种仪式，

也可以去掉禁忌物上附着的危险性特质。这种危险性可以传

递到一只“替罪羊”身上，或者一棵大树上，等等。于是，这种危

险性就在传递中得到了转移。

惩罚的特征

凡是违禁犯忌者，都是要受到惩罚的。

一般认为，禁忌的惩罚与违禁犯忌者所具备的反灵力

（抵御 的力量）的大小成反比。违禁犯忌者反灵力弱的，

受到的惩罚就重；违禁犯忌者反灵力强的，受到的惩罚就轻；

具有超强反灵力者，甚至还可以使禁忌的惩罚被祓除和禳解

掉。

一般说来，违禁犯忌之后的惩罚都是必然要到来的。它或

者是一种精神上的，由自发的力量来控制的，即由被破坏的禁

忌本身来执行报复；或者，与神鬼观念结合起来，由神秘的力

量来实施惩罚；或者，由信仰相同的团体来担负起惩罚的职

责。在时间上，虽然有“现时报”“、现世报”“、身后报（”“冥间

报”）“、来世报（”“转世报”“、轮回报”）等等一些报应的区别，

但笃定无疑的是：惩罚终究是要到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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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忌的惩罚作用永远是机械的、不加分辨的。破坏禁忌者

不论是好心还是恶意，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，是有意的还是无

意的，这一切都是一样的，都要同样地受到惩罚。禁忌的惩罚

对违禁犯忌者的道德、意图、情感丝毫不加甄别，不予分辨，它

只是机械地给予惩罚。杰文斯在《宗教史引论》中说：“惩罚，就

像雨一样，既落在不义者身上，也落在正义者身上。”

禁忌的功能

功能在社会科学中的一般含义，即为达到预期结果或目的

的作用。禁忌的功能因研究范畴、研究角度的不同又可以有不同

的表述方式

自我保护的功能

《大英百科全书》指出禁忌的原始功能，是出于一些直接

的目的，起到了对人的某种保护作用。例如： 保护重要的人

物 使之免于受到伤酋长、巫师等 害； 保护老弱妇

孺和通常包括一般民众 不受酋长或巫师的玛那（ ）的

伤害； 防止以手触摸或接触到死人尸体所引起的危险或误

吃某些食物； 保护危及生命的重要行为 生产、成人

礼、婚姻和性机能等，使之避免受到干扰； 保护一般人不

被神鬼的愤怒或其力量所伤害； 防止个人的财产、工具

被偷窃，等等。这些禁忌的保护作用是当时的社会需要。其

后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禁忌的这种保护作用在具体内容上又

有着不同程度的调整，但其性质仍然不变。

为了达到避开危险和祸患的目的，禁忌往往在它存在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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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。就像发出一种不间断的警铃声响一般，使

禁忌事象呈现出一种危险的状态，提醒人们在婚嫁、生育、丧葬、

祭祀等仪式或接触某事物时必须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能乱来，否则

将导致灾厄，受到惩罚。

禁忌不但对于危害人身的事具有警示作用、回避作用，而

且在巫术范畴中还可直接起到某种抵御作用、扼制作用，以具

备保护的功能。例如，在巫蛊信仰地区就有“出门不饮酒可防

蛊”的说法。这里关于酒的饮食禁忌就是抵御伤害巫术的一种

有力措施。一般说来，禁忌的严格执行既可以保障巫术的正常

实施，又可以抵制另外一些巫术的侵扰。

心理麻痹的功能

实际上，禁忌本身便是一种巫术，即消极巫术（这一点下

文还要谈到）。在生产落后、生活贫困及人们不能充分掌握自

己命运的条件下，禁忌具有较强的心理麻痹作用。人们往往把

严格遵守某种禁忌想像为改善环境，遇难呈祥的特殊的有效

手段。人们在险风恶浪中出海捕鱼或者在群兽包围中搏斗拼

杀，只要是使用过巫术并且严格遵从了某些禁忌的，他们就有

自信，有胆量，从容不迫，临危不惧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种禁

忌（巫术）的信仰麻痹了他们的心理，满足了一种精神的上的

需要，弥补了由于技术力量的不足和环境条件的恶劣而引起

的忧虑和失望，使他们在对付自然和命运的挑战时增添了几

分强硬和进取心。禁忌的目的是要维护心理上所得到的美好

的结果不致被破坏。禁忌的这种心理麻痹作用，一般说来是无

济于事的，但有些时候 在物质基础、技术力量和环境条件

基本许可或接近许可的情况下 歪打正着，不但可以作为

精神上的支撑点，而且还能取得某种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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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整合的功能

严格遵守禁忌，可以带给人们以保护的作用；否则，违反

禁忌，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禁忌的这种功能实际上体现着某

种社会的凝聚力，起着一种社会控制、社会整合的作用。禁忌

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必然要求。禁忌的主题意义即是反对思

想上和行为上的自由化。以乱伦禁忌为例，性欲的冲动，是极

富于颠倒迷惑性质的，它是社会分裂的力量。“一社会若允许

乱伦的存在，就不能发生一巩固的家庭，因之亦不能有亲属组

织的基础，在一原始社区中结果会使社会秩序完全破坏”（马

林诺夫斯基《文化论》）。而乱伦禁忌的存在便严厉地限制了这

一方面的性欲满足，从而使某种社会秩序得以建立。事实上，

禁忌是原始社会惟一的约束力，是以后人类社会中家庭、道

德、宗教、政治、法律等所有带有规范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。禁

忌的社会制约功能和禁忌的人身保护作用是辩证统一的。这

两个方面共同在确定人类的社会生活秩序方面起着作用。中

国人说“欲生于无度，邪生于无禁”“，山海有禁而民不倾，贵贱

有平而民不疑”。这话，正可以概括禁忌的社会功能。

小 结

最后，需要指出的是，这里所谈到的禁忌的功能，并不

能替代我们对禁忌的性质的认识。因为，当我们论及禁忌的

某种功能时，并没有指定它的效益是怎样的。而事实上，它

的效益则往往是不能尽如人意的，或者还可能会更糟，因

为，它的性质并不是科学的，虽然它具有某种功能的意义。

关于禁忌的性质，我们将在后文中详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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